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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工发〔2020〕20号


关于举办“中国移动千兆宽带”杯

乐山市第三届职工书画摄影作品展的通知
各区、市、县、自治县总工会、党委宣传部、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景区、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基层工会，在乐企事业产业工会：

2020年是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围绕我市“文旅发展年”经济工作主题，进一步唱响“中国梦·劳动美”的主旋律，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展示新时代全市广大劳动者风采风貌，积极打造健康文明、昂扬向上，全员参与的职工文化，结合“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活动和“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的要求，乐山市总工会、中共乐山市委宣传部、乐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决定于2020年全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召开之际，举办“中国移动千兆宽带”杯乐山市第三届职工书画摄影作品展。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作品展主题、题材内容

主  题：中国梦·劳动美——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

内  容：围绕我市“文旅发展年”经济工作主题，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与工会工作结合起来，突出主题，弘扬时代主旋律，更加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

（一）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正能量满满的人和事：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期间，一线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逆行”驰援，广大职工戮力同心、奉献奋战，在医疗救治、群防群治、支援保障、复工复产等各方面贡献工人阶级智慧力量的动人影像。

（二）“三大攻坚战”工人阶级显身手：生动反映各地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新举措新成绩，贫困地区的新变化新面貌和贫困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真实展现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涌现的感人事迹和先进典型，用视觉语言述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生活变迁和动人故事；以及在抗击自然灾害、环境保护中的精彩、惊险、感人瞬间。

（三）劳动和技能竞赛的火热场景和劳模工匠创新争先风采：重大工程、挂图作战项目的劳动场景、劳动者风采；重大工程劳动竞赛、职工技术创新和技能提升等竞赛活动场景。

（四）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传承创新：各个年代、各个层次、各行各业的劳模、工匠风采。

（五）身边的日新月异变化：广大职工群众所在园区、企业、车间及所在的街道（乡镇）、社区、村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和喜人变化，职工家庭幸福生活场景。

（六）平凡人的不凡业绩和善举：各行各业劳动者在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业绩和举动。

（七）身边党员干部坚守初心践行使命：聚焦身边的各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本职岗位上或默默坚守、或一心为民、或公正无私的一言一行，诠释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八）工会服务职工群众：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联系和服务职工群众的暖心瞬间。

（九）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建好“经济圈”的精彩瞬间。

二、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乐山市总工会

中共乐山市委宣传部

乐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承办单位：乐山市文化馆、乐山市美术馆

协办单位：中国移动乐山分公司

三、展览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0年9月1日—9月7日，共7天

展览地点：乐山市美术馆一楼、二楼展厅

四、参展范围

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

五、参展要求

（一）参展作品必须为职工本人原创，所涉及到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法律责任均由参展者本人承担。自然山水风光类作品不列入参展。

（二）美术、书法类各50件

书法、美术类（包括国画、油画、水粉画、水彩画等）：作品尺寸为三尺、四尺、六尺竖幅宣纸大小；油画作品高限2米，宽限1米；作品请勿装裱，入选后由主办单位统一装裱。

（三）摄影类100件

1.分相机组和手机组（含无人机航拍），作品可以是单幅或组照，图片需突出主题特色或真情神态，并配以相应的图片说明。组照内容须相互关联，能够较好的表现不同场景下的主题思想。

2.作品题材、风格不限，彩色及黑白（单色）图像不限（摄影作品单幅和组照统称为“件”，组照须4—8幅为1件）。只接收电子数据投稿。

3.作品单幅图片文件（JPEG/JPG格式）大小2M以上，长边2000px。所有来稿作品需保留原始数据信息，如不能按规定提供者，将取消该作品的参展资格。 

4.谢绝提供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像的作品（照片仅可作亮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的适度微调，不得作合成、添加或删减画面主要元素或大幅度改变色彩等技术处理）。

5.入选后由主办单位统一打印装裱。

六、奖项设置

（一）由组委会评选200件入展作品，对所有入选作者颁发入选证书。

（二）美术、书法、摄影类（手机类、相机类）各设10名优秀奖颁发获奖证书，赠送电子画册U盘。

（三）评选优秀组织奖。对积极组织参赛的各地各单位给予通报表扬。

七、投稿须知

1.投稿时间：

即日起——2020年8月7日

2.投稿地址：

书法、美术类收件地址：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56号乐山市文化馆（美术书法摄影部三楼）。

摄影类电子版收件邮箱：285836212@qq.com，

3.投稿联系人及电话：

乐山市文化馆美术书法摄影部办公室：0833-2442150

徐梦菡：1811-344-0326

4.作者须实名投稿。摄影作品电子文件名请注明乐山市第三届职工书画摄影展以及参展作品名称、姓名、联系电话、工作单位等信息

5.认真填写投稿作品登记卡，其作品必须标明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

6.主办单位对本次参展作品拥有研究、展出、摄影、录像、出版、推报及宣传的权利。凡参展作者均视为已确认并遵守通知的各项规定。

7.书画作品退还，由组织送展单位经办人全权负责，展览时间结束后一周内不领取的视为放弃，由主办单位自行处置。

八、工作要求

1.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指定专人负责，统一协调，精心部署，尽可能地顾及参与层面的广泛性，作品类别的多样性，积极动员和发动职工踊跃参加。

2.各县（市、区）总工会报送每类作品至少3件，其他单位结合实际积极组织职工参与。

3.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请于8月7日前报送反映劳模、劳模（工匠、技能）创新工作室、所属各级工会助力夺取双胜利的视频资料，由组委会汇编剪接后，配合展览，在展览一楼大厅轮回播放。

联系人：乐山市总工会组宣部  张海滨  2133418

附件：1.送展作品登记卡

2.参展作品登记汇总表
乐山市总工会                 中共乐山市委宣传部

乐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2020年6月8日

附件1

送展作品登记卡

	作者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工作单位
	

	手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及邮编
	

	作品信息

	作品名称
	

	作品简介 （不超80字）
	

	注：请将此表真实、准确填写


附件2

参展作品登记汇总表

参展组织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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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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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2020年6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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